
第六章

結語

1 2 4 . 我 們在 前面 各章 提 出了 一些 方針 ，藉 以 改革 醫護 服務 架構 、 加

強 醫 護 質 素 保 證 ， 以 及 改 善 醫 護 服 務 的 融 資 安 排 。 這 些 建 議 全 部 落 實

後，會為香港的醫 護制度帶來基本而持久的轉變，以下是一些例子︰

( a ) 香 港的 醫護 服務 重 點， 會從 提供 治療 轉 變為 致 力於提 升市 民 的

生活 質素 。為 此 ， 我 們會 運用 新 知識 ，加 強疾 病 預防 ，並 發 展

以病 人為 中心 的 社 區 護理 計劃 。 此外 ，我 們會 發 展中 醫藥 ， 以

補西方醫藥的不足 ，讓市民有更多選擇。

( b ) 生署 的角 色會 有 重大 轉變 ，由 直接 提 供醫 護服 務， 逐漸 轉 到

質素 監管 方面 。 雖 然 保證 醫護 質 素是 醫護 專業 人 員的 責任 ， 但

該署仍會加以監察 ，確保市民得到高水準的醫療護理。

( c ) 政 府會 繼續 承擔 公 營醫 護服 務的 主要 開 支， 同時 循其 他途 徑

集經 費， 例如 向 市 民 收取 他們 負 擔得 來的 費用 、 實施 醫療 儲 蓄

計劃 等， 使公 營 醫 護 機構 能夠 承 擔因 持續 改善 服 務質 素和 採 用

新科技而引致的開 支。

1 2 5 . 我 們在 第二 章中 提 出， 香港 的醫 護制 度 必須 致 力促進 公眾 終 身

健 康 及 提 供 全 面 的 終 身 醫 護 服 務 。 我 們 會 透 過 加 強 預 防 疾 病 工 作 ， 改

善 基 層 醫 療 和 發 展 一 個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醫 護 服 務 ， 以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， 我

們 亦 提 到 香 港 的 醫 療 制 度 需 確 保 能 提 供高水 準 的 服 務 ， 並 能促進 醫 學

的 持 續 發 展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從 教 育 、 系 統 支 援 、 規 管 等 方 面 手 ，

致 力 提 高 醫 護 服 務 質 素 。 我 們 亦 提 到 本 港 的 醫 護 制 度 必 須 一 視 同 仁 ，

讓 所 有 求 診 者 都 能 獲 得 醫 治 ； 收 費 要 合 宜 ， 務 使 一 般 市 民 都 能 負 擔 。

第 11 4 段提及的雙 重保障，當能確保所有市民，包括經濟拮据或沒有

經 濟 能 力 的 病 人 ， 都 可 得 到 醫 護 照 顧 。 把 公 帑 優 先 用 於 最 有 需 要 的 範

疇 ， 可 確 保 醫 護 服 務 收 費 繼 續 為 市 民 所 能 負 擔 。 此 外， 我們 也 說 過 要

令 醫 護 制 度 的 服 務 模 式 合 乎 成 本 效 益 ， 並 有 足 夠 經 費 可 以 長 期 應 付 開

支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實 施 建 議 的 服 務 架 構 改 革 措 施 ， 同 時 沿 用 公 營 醫 護 機

構 行 之 有 效 的 成 本 控 制 機 制 ， 將 可 令 醫 護 服 務 成 本 的 增 長 放 緩 ； 至 於

建 議 市 民 為 未 來 的 醫 療 及 長 期 護 理 需 要 儲 蓄 供 款 ， 則 可 令 有 足 夠資 源

應付醫護服務長遠 開支。

1 2 6 . 我 們已 在前 面各 章 闡述 如何 推展 有關 建 議， 預計 大概 可在 未 來

兩 年 開 展 一 部 份 改 進 工 作 ， 其 他 計 劃 則 於 十 年 內 逐 步 實 施 。 深 盼 各 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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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士 能 夠 大 力 支 持 有 關 的 建 議 ， 並 且 不 吝 賜 教 。 大 家 的 寶 貴 意 見 ， 將

有 助 我 們 制 定 各 項 方 案 。 我 們 深 信 在 落 實 有 關 建 議 後 ， 香 港 的 醫 護 制

度 定 能 達 到 世 界 一 流 水 平 ， 不 但 可 令 市 民 身 體 健 康 、 生 活 美 滿 ， 更 可

推動社會進步。


